关于征集涉农领域设备更新贷款项目的公告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根据《中国人民银行 国家发展改革委 科技部 工业和信息化部 交通运输部 农业农村部关于设立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有关事宜的通知》（银发〔2024〕72号）、《财政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 中国人民银行 金融监管总局关于优化实施设备更新贷款财政贴息政策的通知》（财金〔2026〕2号）、《农业农村部 关于落实涉农领域设备更新贷款相关政策的通知》（农计财便函〔2026〕61号）及省、市相关工作要求，进一步引导加大对涉农领域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的金融支持力度，助力扩大农业农村有效投资，现面向全区公开征集涉农领域设备更新贷款项目，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主要支持政策
（一）贷款支持额度：中国人民银行安排1.2万亿设备更新再贷款总额度，专项支持涉农领域设备更新项目。

（二）财政贴息政策：中央财政对符合要求的项目固定资产贷款本金按1.5个百分点予以贴息，贴息期限最长2年，无需以获得再贷款为前提，由经办银行在收取利息时代为支付贴息资金。已享受现代设施农业建设贷款贴息政策的，不得重复享受设备更新贷款贴息政策。

二、重点支持领域

本次征集重点支持老旧农机具、设施农业、渔船、冷链设施、粮油加工、废弃物循环利用、特色农业等七大领域的设备更新改造项目，优先支持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数字化设备更新：

（一）老旧农机具

重点支持纳入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农机报废更新补贴范围的老旧农机具淘汰更新领域的技术改造及相关设施设备的生产购置。未在补贴范围的农机具淘汰更新，须符合《农业机械分类》行业标准(NY/T1640-2021)。支持老旧农机报废回收拆解企业的设施设备淘汰更新。

设施农业

1.设施种植业：重点支持建设节能宜机、高产高效新型现代种植业设施，优势产区集中连片推进老旧低效设施改造，发展集约化育苗(秧)中心，配备作物生长信息监测、环境精准调控、水肥自动管控、省力化作业及智能化管理等设备。

2.设施畜牧业：重点支持现有养殖设施不能满足节本增效提质和绿色安全转型发展需要的技术改造和相关设施设备的购置。支持畜禽规模养殖场翻新养殖圈舍、围栏等结构，更新改造饲养管理、环境控制、疫病防治、清洁消毒、粪污收集处理、饲草料加工储运、产品收集储运等设施设备，配备或升级自动化智慧管理系统，促进养殖设施设备功能配套、工艺融合，提升综合生产能力。配套基础设施须与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作为整体项目统一谋划、统筹实施。原则上不支持生猪养殖场扩大生产规模。

3.设施渔业：一是传统养殖方式更新改造。重点支持对养殖池塘(含盐碱地池塘)开展设施化改造，配备经济适用的进排水及水处理、残饵粪便收集分离、水质监测、精准投喂、自动增氧、智能巡检等设施装备。科学选择养殖品种，合理控制养殖密度，实现水循环频次与养殖密度相匹配。不得在养殖池塘的主养水面开展光伏等影响养殖生产的建设活动。二是老旧工厂化养殖设施更新  改造。重点支持养殖池(桶)、车间、温棚等的墙体、框架、棚顶结构改造，以及水处理、环境监测、自动投喂、智能控制等设备更新。三是老旧传统木质渔排(网箱)更新改造。重点支持浮球、踏板、网衣等结构改造更新，更换环保材质，以及环境监测、精准投喂、自动起捕、网衣清洗、智能控制等设备更新，提高生产能力、生态安全和本质安全水平。

4.智慧农业：加快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农业产业全过程、全要素深度融合，推进实时观测、精准作业、智慧管理，因地制宜打造智慧农(牧、渔)场。重点推进老旧低效设施和机械设备的数字化改造，推动环境和本体监测设备、智能化自主作业设备、农业人工智能、经营管理系统等应用，支持与之相匹配的局域网络建设。

5.其他：支持符合要求的渔港、粮油烘干仓储、农产品批发市场等领域设施设备更新改造。

（三）渔船

重点支持依法登记的远洋捕捞老旧渔船或报废后制造的新渔船，支持智能化捕捞、监管、安全、环保、医疗、卫生等船上设施设备更新，提升船舶安全装备配置水平，改善船员生产生活设施。

（四）冷链设施

重点支持农产品主产区骨干冷链物流重点县、冷链物流集配中心和集中建设的冷藏保鲜设施更新改造。一是支持使用时间达到20年及以上或使用时间虽未达到20年，但能效较低、存在安全隐患的冷库建设主体，推进必要的库体结构和库体保温层改造，鼓励高性能预冷、冷冻、冷藏、制冰、货架和输送设施设备更新。二是提升绿色化发展水平，推动县域整体更替不符合环保要求的制冷剂及配套制冷系统；鼓励企业更新制冷剂，更换使用自然冷能热泵系统，迭代新能源冷藏运输载具。三是支持智能化升级，推动县域整体升级冷链设施智能管控系统，建立县级智能调度平台；鼓励企业仓储、订单、运输等信息管理系统更新，以及分拣、包装等商品化处理设备和监控设备的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更新改造。四是配套基础设施建设在支持范围内，但配建部分须与设施设备更新作为同一项目统一谋划、统筹实施。

（五）粮油加工

支持产粮大省小麦、水稻、玉米等主粮加工设备更新改造和技术升级，提升清理、烘干、磨碾、压榨、精炼、包装等环节质量效益；支持油料主产区大豆、花生、油菜籽等油料产地绿色高效加工技术装备引进，新建或升级替代传统榨油设施，推进油料就地加工转化。

（六）废弃物循环利用

一是重点支持废旧地膜机械化回收设备以及废旧地膜加工再造粒、废旧地膜化学循环利用等设备更新贷款，推动废旧地膜循环利用水平持续提升。支持厌氧发酵罐改造提升、智能脱硫脱水净化、生物天然气提纯液化灌装、二氧化碳液化、沼液固液分离，基于物联网、大数据的数字化监测管控设备等更新贷款，推动沼气生物 天然气高质量发展。支持秸秆粉碎还田机、秸秆打捆机、秸秆揉丝机、秸秆颗粒机、残膜秸秆回收一体机等秸秆收集、还田和离田利用等设备更新贷款，推动秸秆综合利用水平持续提升。二是重点支持粪污处理环节翻抛堆肥、罐式堆肥、覆膜堆肥、专业化沼气发酵、液体贮存发酵、气体收集处理等设施装备的购置与更新，提高粪污处理能力，协同降低臭气排放。支持粪肥利用环节罐装式、拖管式、注入式或撒施式等施肥机与还田管网、喷灌等设施装备的购置、更新，提高粪肥还田机械化操作水平。支持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专业运输车辆、自动化装卸、冷库存储系统、破碎与自动输送、化制或高温化制系统、密闭式焚烧、废气处理系统、污水处理系统以及智能化管控系统等设施装备的购置与更新，配套推广节能提效工艺改造。配套基础设施须与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作为整体项目统一谋划、统筹实施。

（七）其他

重点支持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在农业生产、经营、管理、服务等环节应用，形成一批典型应用场景。

三、申报流程

项目征集：区农业农村部门各条线通过公开征集、实地摸排等方式，全面梳理符合条件的设备更新项目，指导经营主体通过农业农村重大项目综合融资服务平台（http://apfp.agri.cn）的融资项目库板块（政策支持类项目—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贷款项目申报）申报入库。
审核把关：区农业农村部门会同财政、金融部门加强项目联审，重点审核政策合规性、主体资质、融资需求真实性。

清单推送：区农业农村部门统一筛选后形成备选项目清单，按层级推送至设区市、省农业农村部门，省级按要求推送至农业农村部，农业农村部按规定推送至26家经办银行（含21家全国性银行、5家重点城商行），同步抄送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

政策兑现：经办银行对清单内项目自主审贷发放贷款，并按规定落实贴息政策，确保政策红利直达经营主体。

四、注意事项
申报主体应对申报项目的真实性、合法性、完整性负责，严禁弄虚作假，一经发现将取消申报资格。

项目征集工作实行常态化推进，符合政策要求的设备更新项目成熟一个推送一个。
涉农领域设备更新贷款政策联系人

	序号
	支持领域
	政策责任科站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备注

	1
	老旧农机具
	农机管理科
	曹亮
	0513-82211779
	

	2
	设施种植业
	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农技推广科
	陆慧
	0513-82213349
	

	3
	设施畜牧业
	区畜牧兽医站
	陆宏辉
	0513-82109775
	

	4
	设施渔业
	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水产推广科
	王晶晶
	0513-82213964
	

	5
	智慧农业
	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科技推广科
	秦莉
	0513-82213559
	

	6
	渔  船
	渔业渔政科
	陈军
	0513-82232090
	

	7
	冷链设施
	乡村产业科
	李振兴
	0513-68063805
	

	8
	粮油加工
	乡村产业科
	李振兴
	0513-68063805
	

	9
	废弃物循环利用
	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农技推广科、科技教育科、畜牧兽医科
	陆慧、袁媛、陈杰
	0513-82213349、0513-68063808、0513-69819822
	

	区农业农村局 财务审计科 联系人：蔡春红  联系方式：0513-69933321   

平台服务热线：010-59193994、18515325761


